
关于参加 2025 年“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邀请全国乃至全球大学生来湖南创新创业和

支持大学生创业“七个一”行动的统一部署，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举办 2025年“金

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欢迎我校在校生及毕业三年以内学生积极参赛，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青春“湘”聚 竞创未来

二、大赛内容

（一）主体赛事。全面对接湖南“4×4”现代化产业体系，设置传统产业赛道、

优势产业赛道、新兴产业赛道、未来产业赛道等 4个赛道（详见附件）。参赛团队

根据创业项目情况，选择一个赛道报名参赛。

（二）同期活动。大赛期间同步举办项目路演、创业论坛、项目对接会等多

种形式的大学生创业活动。

三、参赛要求

（一）普通高等学校与技师学院在校生及 2022年 6月 1日至今的毕业生，团

队成员不限地域、户籍、国籍；允许跨校组队参赛，允许师生共同组队参赛（教

师作为项目团队成员参赛则不能同时兼任指导老师，指导老师不能参与路演和答

辩），每个团队成员为 3—15人，指导老师原则上不超过 5人。

（二）项目应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符合报名赛道的相关要求。

（三）尚未设立企业实体的大学生创业团队项目可报名参赛、已成立公司的

大学生创业团队均可报名参赛。已成立公司创业团队，须有 1名成员担任公司副



总或总监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市场营销总监等），并持股 10%以上，公司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4

月 2日范围内。

（四）参赛团队选择一个赛道报名参赛，不得多报。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

经营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五）参赛团队提交的材料须真实、合法，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

源等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物权。参赛项目不得含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各相关推荐单位要严格开展参赛项目审查工作。如

出现违反以上内容或违背大赛规定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赛资格、所获奖项

等相关权利，并自负法律责任。

（六）所有参赛材料和现场答辩使用中文或英文。

四、参赛报名

（一）报名时间：2025年 3月 12日-4月 20日。

（二）参赛项目团队通过登录大赛双语报名系统（网址：http：//

hnjzzc.woczzx.com）进行报名。

五、其它事项

（一）大赛其它事宜详见附件。

（二）学院要发挥各自学科优势广泛动员，深入挖掘符合条件项目团队参

赛，确保诚信参赛、合规参赛。

附件：关于举办 2025年“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的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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